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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七 百 六 十 五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鈕約舉行 

主席：Mr. Carlos P. ROMULO (菲律賓） 

it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中國、哥 

侖比亞、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765) 

一*逋過議程o 

二 .印度-巴甚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基 

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通過議程 

議^!通遏。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 

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 

會主席函（S/3767, S/3778)(績前） 

印度代表Mr. V. K. Krishna Menon及巴 

基斯坦代表Afr. Firoz Khan Noon應主席請就 

理事會議席。 

― . M r . NOON (巴甚斯坦）：印度代表的陳 

述別有用意,充潇不正確的叙述,使人發生種種誤 

解。如果理事會允許的話，本人當在對此爭端所作 

»的後一階段，設法對他所提出的各ff i , ̶一答 

覆。我們目前所關心的是卽刻考盧我們請求在某一 

5^前採取臨時措施問題。一旦理事會對此措施有 

所 決 定 ， 並 恢 復 關 0 端 的 , ， 本 人 當 請 主 席 准 

許本人提出聲述。 

二. 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我國 

政府對安全理事會不得不再度處理喀什米爾爭端問 

題一點，深感逍'fii。我國和次大陸̶̶^^如我可以 

用這一個我同意印度代表所說不太文雅的名辭的話 

̶̶上的一切人民,都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歷史、情 

感以及我們深信連利害也在內的關係，使我們狹小 

的島國和亜洲這個廣大地區的每一部分，都息息相 

關。 

三. 我們在邦協憲法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使我們很赀自傲。我們總歡喜這樣想：在過去這一 

個時代裏，我們曾對世界上這一地區古老的文明傳 

統，作了不少貢獻。同時我ff5也從他們那裏學到不 

少東西。 

四. 在過去,正如和現在一樣,我們在憲法上 

和這個區域各部分的關係各有不同,不過我們和各 

該部分的善意關係却始終如一。 

五. 此次討論過程中各方對我國在今日印度和 

巴甚斯坦 誕生的那一段困難而不安的期間裏所採的 

態度和我國許多人所起的作用,備加稱許， f t令本 

人感慰無已。我想只要不出於嫉妨,任何人都不能 

否認,凡是在舊時,帝制下的印度和在過渡期間內 

爲英國王室服務的英吉利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 

和愛爾蘭人一在一個較小的限度上我們也有我們 

之間的不同之處——對於他們一生在一起並 盡最大 

的力量來服務的人民一定會有一種深厚的情誼o 

六. 今 天 情 « a i i 然 有 了 可 是 那 種 感 情 還 

照舊存在。從我們心靈深處我們願意祝禱印度和巴 

基 斯 坦 的 人 切 順 利 。 他 們 是 我 們 的 伙 伴 ， 也 是 

,許多人的伙伴，共同生活在一個超脫種族或信 

仰差異的社會裏，本人認爲這不但是目前世界所僅 

有而且也是世界歷史上的獨特現象。凡是使這兩個 

國家圑結的事'淸，我們都深感欣慰；凡是使它們分 

裂的事情我們都深覺憂盧。 

七. 不幸今天安全理事會所討論的却是一個使 

這兩國裂痕很深的問題。我們毋庸否認雙方意見差 

別很深而且已經引起雙方在感情上最强烈的反應。 

因此，我國政府盼望,同時安全理事會當然也責無 

旁貸以十分審愼而富遠見的態度去處理這個問題。 

依聯合國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負有代表聯合國全 



體會員國維持和平與安全的主要s任。我相信安全 

理事會定能盡它最大的努力本諸責深任鉅的精神行 

事。 

八. 在今後的會議中我對巴甚斯坦外交部長和 

印度代表言論所涉及的許多s體問題，還要有所聲 

述。不過目前我只想論列我國代表囤參加提出的決 

議草案〔S/3778〕中所說的主要問題。當然這個問 

題以前也,由安全理事#1*論過。 

九. 一九五一年在Srinagar成立阈民代表大 

會 , 正 如 M r . Krishna Menon昨天指出的一樣, 

它的主要任務是促使喀什米爾領土走上自治之途。 

就這件事本身來說，它並不在安全理事會管轄範圑 

之内，我國政府對於喀什米爾也像對其他各地一樣 

當然歡迎爲發展民主程序而採取的任何步驟；不過 

這個問題於一丸五一年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時，安 

全理事會決不會沒有镀悉決定喀什米爾前途去向是 

這 個 國 民 代 表 ± # 任 铬 之 一 的 , 0 

一〇‧理事會自然要注意舉凡^^什米爾境內 

所探的一切措施,均^#妨礙依照一九四八年以來 

安全理事會fti^此事所根據的原則來解決整個問題 

的，那就是說查謨喀什米爾邦的最後處置，應以聯 

合國主持下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的民主方法由 

人民表示的願望來'決定。 

一一‧那時，理事會所採取的行動是什!^呢？ 

它 並 不 想 干 涉 喀 什 米 爾 民 主 發 展 的 © 不 過 它 碑 

定了一個很簡犟的主張。國民代表大會的召開以及 

它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並不就是按照剛才我所說 

原則對該邦前途加以處置。 

一二. 那時理事會的工作因爲印度政府代表在 

會議各個階段所作的明白保證,頗爲便利。特別是一 

九五一年三月九日Sir BenegalRau,餒這樣說過： 

"那個大會是不是要决定加人那一個國家 

的問題呢？我國政府的意見是：如果國民代表 

大會願意的話,它可以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不 

過它對這個問題不能作任何決定。"〔第五三六 

次會議，第二+三段。〕 

一三. 在 决 議 ^ 遇 之 後 ， M r . Dayal ^ 九 

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又重申了這個保證，âLH^說 

了一些別的話，我也想把它引述： 

"•..我重申：就印度政府而論,喀什米爾 

國民代表大會的原意，非在對安全理事會面前的問 

m自作主張或千涉安全理事會對這個問題的處 

理。"〔第五四八次會議，第四+段。〕 

一四.因此印度政府的立場非常淸楚；現在我 

把其後所發生的事情，略加叙述。假如我對Mr. 

Menon昨天所說的話〔第七六三次會議,第一三五 

段及以後各段。〕了解沒錯，他是,什米爾豳民代 

表大會已經逋過了一個憲法，其中若干g自一九 

年 + — 月 十 七 曰 起 卽 赏 ^ & , 另 外 有 些 自 

則將^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起生效。Mr. Me-

non特別提到這個憲法的第三節已艇生效，據我所 

知該節這樣說："査謨喀什米爾邦無論目前或今後， 

均爲印度聯邦之構成部分"。在這種情^下，巴甚 

斯坦政府要想確知安全理事會的意見,沒有改變,営 

然是人情之常。 

— 五 . 假 如 昨 天 我 對 M r . Menon的了解不 

m,他戯們所考慮的喀什米爾憲法是主權 

以 下 的 機 搆 " 的 憲 法 〔 同 上 , 第 一 段 〕 0 我 誕 爲 

這就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明Sir Benegal Rau 

一九五一年向安全理事會說國民代表大會無權對加 

入問題有所決定時所表示的一點0 

—六.因此，這就是今天的立場,和一九五一 

年時的立場Mil二致o安全理事會翻於這個有限的 

問題所要考盧的事項和一九五一年時的情形相同。 

在 這 種 T O 下 ， 難 前 雌 及 的 一 九 五 一 年 三 月 三 

十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2017/Rev.l〕若^9« 

內所载的簡犟主張，似乎完全沒有修改的理由。 

一七. 鑒於巴基斯坦代表對這個簡題表示不 

安，我鼸、爲安全理事會理應考盧通遇一倜簡短的決 

議草案，以重申理事會一九五一年所採的明場。 

根 據這個理由聯合王國才參加提出安全理事會面前 

的决議蕈案。 

一八. 我 的 印 度 同 僚 今 天 早 晨 對 決 議 草 ^ 他 

的演詞還沒有完TO前卽予分發一點,表示不滿。旣 

爲提案人之一,也許我應該tft^fe昨^T午所SISI 

的陳述，當作印度對决議草案論列的喀什米爾問題 

的某一方面卽與憲法問題有關的一方面所採立場的 

淸 楚 說 明 。 關 雌 個 特 定 問 題 當 餘 從 速 行 事 的 特 

殊 理 由 ， 因 爲 爭 端 3 — 方 巴 政 府 已 經 ^ 如 

果不從速行動在不久的將來卽一月二十六曰恐怕躭 

會有猓取某種步糠的危險。餘們 :fcf i^進行的討-

論而言，這個日期事賁上可以看成一月二十五日的 



分，因爲紐約時間較德里和瞜喇甚的時閬晚+ 

—至十二小時。因此，如果要作若千保證，所餘時 

間實在很有限。 

—九.巴基斯坦和印度代表的演說當然還提到 

•許多重要問題o這些問題已經提交安全理事會， 

對於它們都須加以充分而+分審愼的考盧。爲了這 

個 原 因 決 ^ : 案 M 列 入 正 文 第 二 段 ， 本 人 願 在 以 

後那個階段再來論述這些問題。 

二 〇 . M r . WALKER (澳大利亜）：今5^：人 

根本不想從實體方面論述喀什米爾這個困難而由來 

已久的問題，不過我想對於我國和*ft^干國家代 

表聯合向理事會提出的決議草案，應該立刻說幾句 

ISo我們靱爲現在必須提出這個决議草案，同時只 

能對它略加申論，因爲所剰的時間不多，有人已經 

提到那個我們和印度一樣同樣把它當做一國國慶的 

一月二十六日。 

二一. 就我本人而論,我顕意聲明,我靱爲昨 

天印度代表的言論是對決議草案所論特殊問題發表 

的全部陳述,因此今天早晨我願意參加提出這個決 

議草^ 

二二. 喀什米爾問題是多年來安全理事會所注 

意的一個問題，我想大家一定承認如果一個對印度 

和巴基斯坦雙方都满意的決議草案未能實施，那不 

是因爲理事會方面沒有盡力,也不是理事會各理事 

國沒有根據對雙方的善意精神研究這個問題的複雜 

情況。事實上理事會在過去的決議案裏已經訂出爲 

謀求解決辦法所應採取的若干甚本步糠，那些步驟 

都是切實根據聯合國憲章原則訂出的。 

二三. 第一個步驟是停火和ê視停火的實施， 

幸而這個步驟仍然有效 0爲了進一步努力謀求積極 

解决，理事會,經宣稱喀什米爾人民有决定其本身 

政治前途的權利，âta對進行全民表决那個公認的 

民主方法表示信賴,靱爲應該在確保自由投菓不受 

任何脅迫的m下舉行這種表決。可是迄今理事會 

經由它所設的委員會及其後陸續派遣的代表爲求這 

種情況實現而傲的努力，都未能成功，這次巴基斯 

坦又請我們來處理這個問題o 

二四. 澳大利s代表圑在進行這個討論時，還 

有很深的責任感,因爲澳大利s人民一直在以十分 

焦灼和關切的心情注意喀什米爾這個問題。聯合王 

國終止*&印度帝國統治的政策,有了一個最値得 

注意的效果，就是它爲澳大利亜和印度與巴甚斯坦 

之間開闢了一條建立新關係的途徑。近年來在澳大 

利亜人心目中估有顯著地位的一個因素就是我們在 

邦協中和印度與巴基斯坦夥伴關係這種意識的日益 

增長，今天澳大利亞人民普遍地認識到他們和印度 

與巴甚斯坦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因爲人與人的接 

觸，尤其是與前來我國大學及學院讚書的靑年男女 

的接觸而日益加强。 

二五.關於喀什米爾的爭執使我們很感痛苦， 

因爲正如通常一個人看到他的兩個親密的朋友爭吵 

時一樣，我們不想參加任何一方面。不過，我們曾盡 

量設法對問題的關鍵，加以同情的諒解並皿勵和 

平解決。澳大利亜國，理Mr. Menzies在這一方 

面的努力,正如一九五〇年璐合國代表Sir Owen 

Dixon和現在聯合國駐喀什米爾観察豳圑長Gen~ 

eral Nimmo的工作一樣,都是人所週知的。 

L我們澳大利3S人+^IS切地相信這個爭 

執的艇鎮存在只會爲次大隆的和平,這兩個國家民 

主政府的演進和喀什米爾的經濟發展及其人民的繭 

利,帶來不好的結果。澳大利亜政府對這件事祗想 

在目前IttSTS我們所能盡的力量協助當事國對這 

個問題求得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平解决。 

二七. 我們曾經悉心時聽巴基斯坦外交部長 

Mr. Khan Noon上星期在理事會發表的陳述〔第 

七六一次會議〕,以及昨天和今天我們所聽到的印度 

代 表 M r . Krishna Menon 〔第七六二次至第七六 

四次會議]所提出的詳細答覆o這兩個陳述都+分 

重要,都需要理事會不厭其煩的考盧,我可以向Mr. 

Noon和Mr. Menon保證,他們的意見和論據都 

將得到我國代表圑和澳大利亜政府切實而慎重的撿 

討。 

二八. 這些陳述非常淸楚地顯示出聯合王國和 

印度與巴基斯坦iWé锒袖闢於移交主禪、建立實際 

可行的政府制度和解决有關前君主國的觫手問題所 

須面對的各種問題的複雑性。人類的智慧和解決這 

種問題的能力是有限度的，不幸這句話實在是再正 

確也沒有了，而喀什米爾的情勢就很^S地說明了 

這一點o雖然如此，任何人都不會不覺察從印度和 

巴甚斯坦建國的成就上可以槪見必須解決在鄞些陳 

述中向我們說明的憲法困難及有闢問題的那些人的 

偉大智慧。 



二九.我g在不能認爲理事會對巴甚斯坦和印 

度代表論列的過去歴史上的許多特殊問題有加以詳 

細撿討的必要。過去理事會曾經詳細討論關於^ 

和侵略行爲的指控與反控，本人認爲目前最要緊的 

就是把我們的注意力放在理事所已承認的基本原則 

上。 

三〇.在我心目中無疑地認爲不管印度和巴基 

斯坦在不同的時間對舉行全民表決以前所須K現的 

各項條件怎樣解釋,也不論在爭端各個階段,這些當 

事國家所採的行動是什亵，安全理事會本身則已承 

允遵守關於喀什米爾人民前途應在聯合國主持下舉 

行全民表决由其本身願望決定的原則。在本人看來， 

這就是安全理事會在幾個決議案裏所已經表示的意 

見，而根據本人的印象理事會過去已經認爲印度和 

巴基斯坦接受了這個原則。 

三一. 也許我應該顺便地說Mr. Menon的陳 

述雖然很有意義而且很有力量，可是我對印度政府 

關於這個原則的立場究竟怎樣,還是有些不大淸楚， 

以後我們也許還需要對這個問題加以研究。不過它 

對理事會一向承諾而且現在也^諾遵守全民表決 

原則這件事却並不發生影響。 

三二. 此外理事會差不多在五年以前就認爲必 

須把它的意見，紀錄在卷：喀什米爾國民代表大會 

爲決定喀什米爾人民前途所採的任何行動並不就是 

根據上稱原則對該邦前途加以處置。 

三三. 那亵安全理事會對喀什米爾國民代表大 

會中討論的意義，究竟採取怎樣的一種看法呢？我 

要承認在一月二+六日那一天從憲法的觀點上來看 

喀什米爾究竟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我簡直不大明 

白。我知道國民大會曾經爲喀什米爾通過一個憲法， 

其中有些規定自一九五六年+—月十七日起 t t行， 

另外有些規定則將於一月二十六日起生效。叫人不 

能完全明白的是這個舉動究竟有多少成分算是所謂 

決定曙什米爾邦將來歸屬問題的新步驟，而印度政 

府是不是認爲它是按照安全理事會過去決議案舉行 

全民表決一事的一個新障礙。 

三四. 我不知道印度政府本身是否打算採取任 

何正式步驟接受因爲國民大會擬具憲法而有的改 

變。對我們來說，凡是這一類的正式行動似乎都與 

理事會過去的决議案牴觸。但在另一方面假如國民 

大會不過是在一月二十六日宣吿解散和慶祝工作的 

完成，問題仍然是印度政府是不是把這些工作當做 

與喀什米爾的處置和將來舉行全民表決的問題有 

Mo如果認爲有關，就我們來說,這些工作對理事 

會過去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案,也同樣的有妨害。 

三五.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認爲理事會在進 

—步撿討這個困難而複雜的問題以前，似宜促請有 

關各方注意理事會以前的決定。爲了這個緣故，澳 

大利亜代表囤曾參加提出我們面前的決議草案，並 

希望理事會將它通過,勿過事稽延o 

三六. Mr. NU5TEZ PORTUONDO (古巴）： 

古巴代表圑對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和印度大使的精彩 

演說表示敬佩，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 f t體時,他 

們二位的陳述一定很有弒助。 

三七. 我們在决議草案內提出，現在各位之前 

的提案,可以說是一種防範措施,那就是說在某種程 

度上它是一種臨睁14措施。我在這裏可以嘅便提及 

古巴代表圑本來希望這個決議草案在印度代表發言 

完畢以後提出。不過我們相信印度代表對於這個決 

議草案不會有任何反對的理由。決議草案第一部分 

提到印度國TO、理尼赫魯的意見，本人對尼赫魯先 

生十分敬佩和仰慕，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致 

巴甚斯坦國務總理的電報中說： 

"由此可見我們一再聲明的辦法是：（一） 

巴甚斯坦政府應公開承諾竭力迫使人侵者自喀 

什米爾撤退；（二）印度政府應重申一俟入侵者 

撤退，法律與秩序恢復後卽將其箪隊自喀什米 

爾領土內撤退之宣明；（三）印度和巴基斯坦兩 

國政府應聯合請求聯合國儘早在喀什米爾舉行 

全民表決。 

三八. 這個印度國務總理非常光榮的陳述完全 

符合憲章原則和民族自決的權利，我們在決議草案 

第一部分內所主張的"査謨及喀什米爾邦最後處置 

應由當地人民在聯合國主持下以自由公正全民表决 

之民主方法所表示之意志决定",也正是如此。 

三九. 因此我們的決議草案並沒有提出什赛新 

因素，而只是重申理事會以前的決議案和接受有一 

個時期巴基斯坦和印度代表也都接受的一種辦法。 

四〇.同樣地,我也看不出印度代表画不能接 

受決議案第二部分的理由,因爲印度代表曾一再聲 

稱，國民代表大會最近關於喀什米爾的決定不可能 

影響喀什米爾的最後處置,因爲在他看來在那個代 

表大會成立以前的行動,已經使喀什米爾成爲印度 



的一部分。如果他具的認爲那就是關於瑢什米爾的 

黉況——安全理事會內並沒有許多會員國同意這種 

看法——那亵決議草案第二部分同樣地對這個情勢 

沒有任何影響。 

四一. 因此古巴代表圑認爲決議草案是重申 

理事會立場，憲章中明白而有約束的規定和民族自 

決權利。以後理事會當然還須考盧這個全民表決的 

時間和環境——這裏我當然同意印度代表 且 

有了適當的條件，就是說有了人民可以自由表示 

取捨和意志從而決定是否參加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情-

況，便必須舉行全民表決。 

四二. 因爲這是一個臨時性措施並且是對我們 

以前決定的重申，而這些決定以前也曾爲印度和巴 

基斯坦所接受，古巴代表圃這才參加提出這個决議 

草案，並將投菓贊成。 

四三. 關於這個問題的實體，古巴代表圑自然 

需要较多的時間來研究一切事實和巴甚斯坦與印度 

兩國代表所發表的一切陳述。兩國代表都曾發表長 

篇言論，提到許多權威意見、文件、國際法上的原 

則等等；在猩得任何定論以前，自須對這些材料加 

以考量和分析。 

四四. 古巴代表圃將於一般討論期間發表它的 

意見。 

四五. Mr. LODGE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 在 , 

印度巴基斯坦這個項目時安全理事會遇到兩個國家 

閬殊展不幸的意見歧異，而這兩個國家的友誼和好 

感X是美國所非常重視的。我們希望幫助他們找到 

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這就是我們處理這個問題所 

本的精神。锥管有安全理事會及共代表的誠懇努力、 

理事會若干理事國的個別努力和當事雙方的努力， 

可是這個爭端却仍然拖延了九年以上，誠可遺Mo 

四六.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停戰的實現〔S/ 

1196,第十四段〕，實在應該歸功於理事會和當事 

國，這個停戰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關於解除武裝和在 

聯合國主持下舉行全民表決協議的一部分。可是不 

幸得很，理事會及其代表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但 

是當事雙方對於 其後兩個步驟的執行却未能取得協 

議。雙方對於這個問題情緒激昂，自然是可以了解 

的。 

四七. 理事會所首先關切的事項之一向來就是 

避免任何足以使情勢悪化的行動o理事會一九四八 

年一月+七日關於這件事所通過的第一個決謠案 1  

就曾淸楚而明白地表示了這一點。我們相信當事雙 

方將盡他們最大的努力艇鑌以克制的精神處理這個 

問題，並且相信他們將在能力範圃之內採取足以維 

持和平氣氛的措施。 

四八. 我們很感謝印度代表改變他發言的安 

排,於昨天下午〔第七六三次會議〕論列國民代表大 

會問題，以求適應理事會的便利。我現在所提及的 

就是這一點，決議草案所論的也正是這個問題。關 

於全盤問題的s體，我們正在仔細硏究印度和巴基 

斯坦兩國代表的言論，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將對這個 

問題發表意見。 

四九. 理事會當能記得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 

理事着曾備悉喀什米爾國民代表大會的卽將召開， 

並聲明代表大會爲決定該邦將來歸屨問題而可能採 

取的任何行勅，都不能算是按照舉行自由公正全民 

表决這倜協議原則〔S/2017/Rev.l〕對該邦的處置。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決議草案，基本上也就是理事會 

那個陳述的重申。這個草案的提出是因爲有人控訴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決議案所稱的國民代表大, 

不僅擬就和頒佈了一個憲法，而且這個憲法除了與 

其他事項有關外還與該邦歸屬印度一事有關。 

五〇.對於這個涉及喀什米爾和印度關係問題 

的行细和其他上猢至一九四七年+月二十六日大君 

加入書的各項行動所具意義和效果已有各種不同解 

釋。不過有一拌事却是很淸楚的。喀什米爾國民代 

表大會所核定的憲法除論到其他事項以外，還論到 

該邦的歸屬問題。這一點代表喀什米爾情勢中一個 

新的重要因素，理事會鑒於本身以前的立場，不得 

不對此事加以注意。我們認爲理事會一九五一年所 

採的立場仍然有效，因此我們在這個新的決議草案 

中仍然â守這個立場。 

五一.最後,美國對目前決議草案的最後一段, 

尤其重視。在雙方還沒有直接達成彼此可以接受的 

協議以前，理事會有義務像過去一,績努力求取 

和支持關於這個困難問題所提出的任何可以收到K 

效的建議。 

L Mr. VESGA DUARTE (哥侖比亜）： 

在聯名提出理事會面前的決議草案時，我國代表圑 

所採取的立場和它以前在安全理事會所採的立場相 

1 參 閱 : ^ 正 式 紀 錄 ， 第 s 屆 會 ， w m = - i 第 五 章 c 節 。 



同。令人欣尅的一件巧事就是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 

會第一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哥侖比3£也是理事 

會的一個理事國,我們當時所採的立場就和今天的 

立場相同：我們那時願意而現在也還是顕意與理事 

會大多數理事國竭力合作以便求得巴基斯坦和印度 

兩個偉大國家閬爭端的和平解決。 

五三. 我也許可以這樣說,我們對印度巴基斯 

坦問題的注意在某種限度內反映拉丁美洲對這種問 

題的了解；我們15得在我們分別脫離母國而獲得獨 

立的時候,在我們當中也曾發生過同樣的問題。經驗 

吿 訴 我 們 唯 有 以 和 平 的 方 式 才 能 镀 久 的 解 決 。 

五四. 發言的大多數代表已經說過，這個提案 

主要與程序有關。我們知道在國際事務上程序幾乎 

無所不指，因此正如決議草案皿聯合提案人向理 

事會請求的那樣，於重申理事會以前決議案時，應 

該了解,我們並不是對這個問題的责體採取立場,而 

只是指出怎樣以兩個偉大的茧洲國家印度和巴基斯 

坦閬和平和諒解爲基礎來求取未來解決的方法，這 

一點是很重要的。 

五五. 像古巴代表一樣，他願意對印度代表的 

宏論表示讚佩，印度代表能够使理事會的注意力保 

持八小時以上,這全靠他驚人的辯才,本人欣悉他 

在發言結束時曾表示朌望對這個問題能獲得和平、 

長期而持久的解決一我相信這是一個很誠懇的顕 

望。 

五六. 在參加提出這個決議草案時,哥^比茧 

希望那個願望,也就是大家都有的願望,能够儘速實 

So 

五七. 蔣先生（中國）：喀什米爾問題在某種 

意義上和提交安全理事會的其他問題特別不同。普 

通這種問題多半一邊是一個35洲或非洲的國家而另 

一邊是某一個歐洲國家。此地却是兩個亜洲國家間 

的爭端。 

五八. 一九四八年年初印度請求將瞎什米爾問 

題列人安全理事會議程的時候本人適在我國國內。 

我國政府囑我立刻囘到聯合國會所，盡我最大的努 

力，促進這個問題的和平解決o我國政府這樣做法 

並不是因爲喀什米爾加入印度或者加入巴基斯坦對 

中國有什麼分別。我國政府積極注意這個問題有一 

個特殊的理由。 

五九. 在中國方面我們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終 

止時資際上出現了一個新茧細亜一一換言之在我們 

的歴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亜洲各國社會的可能。 

當然在過去各世紀亜洲也有許多國家,但是因爲交 

通工具的缺乏，彼此的«有限o十九世紀彼此相 

關的意識增加，不過它並不是獨立國家之閬的社會 

關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們在3S洲才具 

的有了國家社會的可能 0我國政府殷切希望我們在 

洲的作爲甚至比歐洲各國過去的作爲,還要優越0 

在中國，我們對歐洲的歴史雖然知道得不太多，可 

是卽使學校的兒童也知道一點關於阿爾薩斯"^蘭 

(Alsace-Lorraine)的事 0 —九四八年初中國新聞 

界常常表示希望喀什米爾^變成亜洲的阿爾蘿斯 

-勞蘭來毒害這個充滿希望的亜洲各國的新社會o我 

國政府嘱我從速返職，積極謀求這個問題的解決，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六〇•在我參加討論的時候，我發現大家都顕 

意促進喀什米爾問題的和平解決。我從來沒有看見 

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像對喀什米爾問題那樣平均分擔 

討 , 提 案 之 勞 。 每 一 個 代 表 圑 f K f c M 地 設 法 謀 

求和平解決。一九四八年一月理事會的主席是比利 

時 ^ : 表 M r : van Langenhove0除了主持本理事 

會 ^ ) 會 議 以 外 ， 皿 每 ^ 巴 基 斯 坦 與 印 度 兩 國 代 

表à諮商並以私人談話的方式設法向理事會提出某 

種能够獲得協議的解決o 二月間加拿大的General 

McNaughton也是這樣。三月份本人输値主席我也 

曾設法貢獻一點力量。接着當然就是哥侖比35代表 

Mr. Lôpez ,糖他記億很深,有人吿訴我他曾經 

當過本國的總統。他爲謀求一個和平的解决,也骨盡 

了他^P的力量o然後我記得是Mr. Philip Noel-

Baker 0爲了這個問題毎一個人都曾努力工作。 

六一.現在我願意提及那時安全理事會的另外 

一個特徴。我想我可以老寳地詆,理事會各理事國討 

, 什 米 爾 這 個 問 題 是 本 着 最 客 觀 而 無 偏 見 的 館 

度。通常在聯合國內我們知道甲代表画可能是反y 

而擁護X的。關於瑢什米爾問題的討論儘管曾餒有 

許 多 私 人 和 公 共 的 討 論 , 可 是 我 們 大 家 都 & 雜 法 

知道誰是擁甲而反乙，而誰又是反甲擁乙的。我特 

別記得Mr. N o e l - B a k e r 0 我 ^ 沒 有 看 見 一 倜 人 

像 M r . Noel-Baker在這件事情上對他自己在公開 

或私下發表的言,樣審慎注意。任何人只要閱讀 

—九四八、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和一九五一各年度安 

全理事會的紀錄,我想都可以明白地看出那時理事 

會 的 這 種 ， ， o 



六二. 妆 願 意 促 請 本 理 ^ ^ 注 意 另 外 一 個 特 

徵。那時並沒有什麼東南亜條約m ；也沒有巴格 

逹公約；我想巴基斯坦沒有一個軍事盟國。現在巴 

s斯坦的軍事同盟和友好關係是不是會影響安全理 

事會的理事國,我不敢妄加剁斷，不過在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或一九五〇年內理事會的確沒有這種倔見 

存在。 

六三. 現 在 的 , 事 袞 上 旣 然 是 那 個 時 期 , 

的截開,我想把當時的氣氛這樣簡短地報吿一下,封 

今日的各位同人也許很有用處o 

六四. 印度代表昨天和今天都曾一再地說理事 

會面前的問題不是一個镇土爭端0他說那是巴基斯 

坦侵略印度的問隳。印度請安全理事會將這個問題 

列入議程的函件中有"侵赂"這兩個字,我把提到 

這兩個字的地方引述如下： 

"印度政府請安全理事會促請巴基Sfffli: 

卽 停 止 協 助 , 因 此 種 協 助 爲 對 印 度 的 

侵B&fî爲。"CS/1100,附件二+八，^；̶段。〕 

那一句話裏的協助當然就是指控對自由喀什米, 

及 部 落 人 民 的 軍 事 協 助 , 在 M r . Ayyangar提出 

印度這一方面的理由時，曾一再提出這個指控O 

六五. 那 時 E 基 斯 坦 代 表 S i 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骨經提出印度有侵略巴碁斯坦行 

爲 的 反 控 ， 因 此 我 們 有 兩 個 對 立 的 ^ ：巴*斯坦 

對印度的侵略；印度對巴基斯坦的侵赂。 

六六. 我 希 望 今 魏 事 會 錄 理 事 能 够 花 一 點 

時間去閱讚那幾年的紀錄。沒有一個理事會的理事 

國曾對其中任一控吿、印度的控吿或巴基斯坦的控 

吿 認 處 考 盧 過 。 那 有 一 個 特 別 處 理 侵 略 問 

題的提案提出。事實上對侵略的指^m反控並沒有 

加以有系統或諷具的考盧。理事會各理事國並沒有 

商 : 4 « 5 # 到 一 個 相 同 的 就 是 侵 赂 的 ^ " 應 該 

搠 置 ^ 。 對 於 那 個 控 吿 , ‧ 沒 有 正 ^ 論 ， 也 

歸 甚 至 也 從 來 沒 有 龃 具 地 考 盧 ； 我 笾 

爲理事會把這個控吿擱置一旁是很聰明的辦法。 

六七. 現在據說這不是一個關於領土問題的爭 

端。可是我不懂爲什麼有人會說這不是一個關於領 

土問題的，。基本問題:i査謨和喀什米爾邦是否 

應該成爲印度的一部分或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這就 

是爭端的所在。難道這不是與領土有關的爭端嗎？ 

六八. 笾 個 采 端 s 有 另 獨 具 的 特 徵 。 從 

最起初的時候起，理事會一開始就冇了一個當事雙 

方間的協議。事贲上在直接有關的兩方尙未將此問 

題提交理事會以前，雙方已經同意全民表決才是解 

決辦法。理事會所作的是什麼呢？理事會設法在雙 

方還沒有到理事會來以前已經有的協議的基礎上來 

求得一個解決。所以全民表決這個意思並不是理事 

會要雙方接受的。 

六九. 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的政治家在公開發 

表的聲明中都說他們很願意讓瑢什米甯人民的願望 

來決定該邦的前途。一九四八年一角印度代表Mr. 

Gopalaswami Ayyangar在向理事會發表的第一 

篇陳述裹就曾這樣說過： 

" 喀 什 米 爾 對 鄰 邦 及 糨 界 而 言 的 絲 地 

位問題，以及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是否應該自 

印度退盟,以及是否加入巴甚斯坦或保持獨立 

並有權要求加人聯合國爲會員國的問題——我 

們承憨所有這1都是要由喀什米爾人民在恢 

復正常生活以後,自由決定的問題。"〔第二 

七次會議，第二+九頁。〕 

- d O . , 的 這 項 特 徵 是 很 少 有 的 。 我 們 在 這 

裏知道有許多問題在經過許多星期和許多月的» 

以後都TRIB得到任何協議的因素，但是關於喀什米 

爾的爭端，我們一開始就有喀ff*爾前途應由喀什 

米爾人民作最後決定的主要皿。 

七一. 開 始 雖 皿 好 , 可 是 我 們 迄 今 的 成 M 

不大。全民表決問題因爲全民表決的條件問題而陷 

皿局。理事會花了很多時間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 

們的委員會和我們派往印度和巴甚斯坦的代表曾經 

耗費許多星期的時閬來設法解决這個問題。 

七二. 理事會、委員會和代表所想設法做到的 

是這樣：如果關於某些特定條件我們宵以,雙方 

的 , , 我 們 便 非 常 高 典 , 同 時 立 刻 將 那 一 點 ， 下 

來作爲雙方已經協議的—個條件o不過,在我們遇到 

雙方^ I一端的某些問題時，我們就非常耐心地聽 

取雙方的意見，並且完全本着公卒的態度在雙方意 

見的中閬求得一個折衷辦法，我們知道雙方對於這 

個辦法都不完全歡喜,不過我們憨爲它相當公平,雙 

方最後或者願意接受o 

七三. 這種情形àè*出現。關於這種情祝，我 

用不着一我也不顕意擅自——斷定是那一方的過 



失和責任。不過我願意說全民表決不僅是雙方在未 

到本理事會來以前所已經同意的；它也是理事會各 

理事國一致的信念：全民表決才是解決辦法。 

七四. 再者,什亵是全践决？根據憲章來說, 

全^決意思就是一個民族的自決o民族自決是經 

過全民表决的辦法來表達的。我要說聯合國所有各 

會員國在成爲會員國和接受憲章規定之後，都不得 

不接受全民表決的原則。如果我們接受全民表決，我 

們當然指的是公正不偏的全民表決。關於這一點,全 

民表決必須公正不偏，我很淸楚地記得在那個期間 

內Mr. Noel-Baker在理事會說過的一句話。他吿 

訴我們全民表決不僅要在實質上公正不偏,而且甚 

至在形式上也要公正不偏。這種公正不偏的態度可 

以轉移人民的感情。它可以決定和平或戰爭的問題。 

七五. 如果我們具心誠意地鞑爲喀什米爾的前 

途應該由全民表決來决定，我認爲雙方封*^件問 

題不應過於苛求。條件的規定不容妨礙主要目的,那 

就是讓嗒什米爾人民行使自決的權利。 

七六. 今天早晨我們聽說有許多事已經發生改 

變。不錯，有些事情是改變了，不過在我聆鹅此次 

討論中的兩個開場演說之後，我承誔我並看不出有 

多少改變。恐怕世界其他地^的代表也許要說,歐 

洲認爲東方永遠不變的老觀念畢，是準確的。有 

些事情確已改變,不過問題的基本特徵âfe*Bfc@0我 

認爲解決所根 據的原則不應改變而且也不能改變* 

七七. 理事會面前的決議草案內容並不複雜， 

而且要求也並不太高。資際上它不過重申理事會關 

於這個爭端所採取的立場而已,因此我國代表圑將 

支持這個草案。 

七八. Mr. JARRING (瑞典）：瑞典是一個新 

當選的安全理事會理事圃，現在第一次要它對印度 

巴基斯坦問題發表意見,而其他各理事國以前都曾 

參加過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因此現在這個問題再 

度向理事會提出,我國政府並不憨爲要受處理這個 

問題的任何一種特定方式的約束。 

七九，根據我們顯然有的責任，我們曾經硏究 

這個問題的各方面,以便根據我們的看法去斷定應 

尋求怎樣的一種解決和採取怎樣的一種程序。首先 

一個條件是雙方應避免採取足以改變現狀的片面措 

施。因此目前皿有的分界線必須尊重。這一點意 

思就是說絕對不可以用武力來改變現狀。同時也就 

是說當事國應避免採取內部立法措施，將査謨和喀 

什米爾邦視爲已經確定地倂入當事一方的領土，從 

而妨礙安全理事會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八〇.根據上面我所說的話，我國代表圑自然 

準備投菓贊成現在理事會面前的決議草案。不過我 

們的贊成菓不應該解釋爲我們對目前決議草案內所 

列舉的理事會以前各項決議案,已採確定的立場。我 

國政府憨爲這件事廣涉及的法律問題尙需進一步詳 

加研究，尤其應該參考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代表所 

發表的陳述。因此本人保留在理事會今後討論某一 

階段3^這個問題的權利。 

八一.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安全理事會現又再度討論所謂喀什米爾 

問題。我們知道,這個問題第一次提交安全理事會 

是九年多以前的事,那時因爲喀什米爾人民要防禦 

來自巴基靳坦領土的若千部落人民的敵對行爲和以 

後防鏢巴基斯坦正規軍活動，所以才把這個問題提 

出 a 

八二. 其後安全理事會討論喀什米爾問題時， 

不再强調原來的用意。安全理事會後來所專門注意 

的，不幸並不是由雙方直接達成協議來尋求喀什米 

爾問題的解決，而是如何i(S璩全民表决，由外界ê 

督和干涉。 

八三. 蘇聯爲了资行民主原則和需要加强該地 

區各族人民閬的友善關係起見，對咯什米爾問題一 

直 採 取 公 正 而 繊 的 態 度 ， 現 在 也 仍 鱗 取 這 種 態 

度。在喀什米爾人民本身之間並沒有發生什麼嗒什 

米爾問題。它是將近九年以前若千大國想盡一切辦 

法在爭取民族自由和獨立的各國間引起傾軋而製造 

出來的問題。這些大國關於嗥什米爾問題的立場並 

非取決於以符合喀什米爾人民本身及印度巴基斯坦 

人民利â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的願望。這些大國的 

主要考盧是它們自己的利益，其目的在深入這個戰 

略上十分重要的地帶。這種政策當然完全違反喀什 

米爾人民的具正利盆，他們所爭取的是和平而有肆 

設性的生活,挹對不願意成爲帝國主義國家的玩物。 

八四. 爲了終止他們不安定的地位和使政治情 

勢穩定起見，他們^九五一年內選舉了一個國民 

代表大會,逋過了一連串重要的法律,包括一九五 

四年二月確認査謨喀什米爾邦和印度聯合的法律, 

這 本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一 九 年 ̶ 月 + 七 日 喀 什 



米爾國民代表大會逋過了邦憲法，規定該邦在印度 

共和國範圍內享有自治之權。因此咯什米爾問題已 

經喀什米爾人民本身解決，他們認爲他們自己是 

印度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安全理事會不能不 

顧這些事寳。 

八五. 蘇聯代表圑認爲不得不說聯合國、美國、 

澳大利亚、哥侖比亞和古巴各國代表圑所提出的决 

議草案沒有顧到喀什米爾的具fi情況，而且在某種 

程度上對喀什米爾問題已經按喀什米爾人民本身明 

白表示的願望解決的事贲,表示了不能相信的態度。 

八六. 我 們 面 前 的 決 議 草 案 • 一九五一年三 

月三+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爲根據。諸位也許記得 

就是在那個時侯，蘇聯就已經對那個決議案表示反 

對，因爲那個决議案自始就是爭端當事一方所不能 

接受的，因此不能當作解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爭 

執問題的基礎。現在又有人想重申那個理事會決議 

案的規定，而完全不管自那時以後在喀什米爾所發 

生的重大改變。 

八七. 蘇聯代表圑認爲再度通過一個爲爭端一 

方所反對的決議案,沒有什麼用處。蘇聯代表圑對理 

事會面前決議草案的態度,就是這個考盧所決定的。 

八八. 關於印度和巴基斯坦對喀什米爾現在還 

有的不同見解，我們認爲應由雙方以和平談剁方式 

來作最後解決，而無須外界干涉。在安全理事會方 

面它應該促成這個問題的和平解決，並促請雙方以 

雙邊談剁方式來解決彼此意見不同的問題。 

八九. Mr. JAWAD (伊拉克）：爲了幾個理 

由，我國代表圑很願意在這個時候就問題的體發 

表一個陳述,以表示我們對喀什米爾爭端的立場。我 

們認苠這種陳述,有其必要，因爲就印度和巴基斯 

坦這兩個和我們無論過去和現在在歷史、經濟和宗 

教方面都有密切而友好聯繋的國家來說，伊拉克處 

於一個特殊的地位。再者，伊«克現在是第一次參 

加關於喀什米爾問題的討論，這個問題在過去九年 

̶直都沒有解決，爲了這個理由，我們認爲應該把 

我們的意見讓兩個當事國和其他對喀什米爾前途有 

特殊關係的國家知道。 

九〇.不過因爲最近關於Srinagar國民fc表 

大會就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六日喀什米爾和印度合 

併 一 事 採 取 的 步 驟 ， 我 們 決 定 將 我 們 的 陳 述 以 

後一次會議再行發表,因爲我們認爲今天最主要的 

事就是逹成若干初步決定，重申理事會以前關於決 

定喀什米爾人民前途的基礎和方法的决定。 

九一. 我們認爲理事會以前的決定符合憲章原 

則。在聽取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的陳述以後,我們 

大致認爲現在的問題在基本上還是和一九五二年最 

後一次討論的時侯相同。我們得五强所提出的决 

議草案符合當前情勢的需要，因爲這個決議案最後 

一段就說由理事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相信這 

個草案定能協助理事會獲得對這個爭端的和平持久 

解決。 

九二. 因此，我國代表圑支持這個決議草案並 

保留在以後會議中就該問題ft體發言的權利。 

九三. Mr. GEORGES-PICOT (法蘭西）：鑒 

於已經通過的决議案以及當事雙方和理事會各理事 

國所已發表的言論，法國代表圑最初很懷疑是否具 

正需要所提的決議草案來消除已經表示的若干疑懼 

心理。在進一步考盧後，法國代表圑得到一個結論, 

如果決議草案使我們有必要的時間對於我們受理的 

^a:而困難的問題能够審愼而從容地考盧，那»這 

個草案倒是一個很有用的臨時措施。 

九四. 本此情神，法蘭西代表,將投菓贊成澳 

大利亞、哥侖比亞、古巴、聯合王國和美國提出的 

決議草案，同時保留以後對問題實體發言的權利。 

九五. 主席：本人現ft£Jl菲律賓代表的身份 

發言。 

九六. 我國政府對現在安全理事會面前的問題 

是本着+分同情我們悽有最友眷淸感的兩個國家的 

態度來處理的。菲律賓在這一件事上並不偏袓任何 

—方，說甲國對乙國不對。我們並不參加任何一方。 

我們事實上也並不是彷彿在這裏要裁剁這個問題。 

我們一點也不想看到這個問題因爲疑懼加深而趨於 

惡化，因爲那樣只會使和平遭到破壊。 

九七. 我們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談剁之始就看到 

雙方都有如何使一切問題易於逹成協議的可嘉態 

度。我們曾經誠心希望而且還繼鑌希望爲了和平和 

兩國的福利，在談剁過程中保持原來這種互相讓步 

的精神，對於這兩個國家我願重申菲律賓只有最大 

的善意。我國政府和聯合國駐印度巴甚斯坦代表的 

看法一樣，認爲直接談剁可能是使兩國間九年之久 

的爭端獲得終局解決的途徑。 



九八. 這並不是看輕Mr. Frank Graham及 

其前任人員的成就，他們調停的努力已經大大縮小 

雙方闢於解除軍備問題歧異意見的範園。事實上安 

全理事會一九ET年+二月二+三日所逋過的最後 

一個決議案〔S/2883〕曾促請雙方立卽開‧剁,以 

便!^了問題，卽在停火緣兩邊留駐軍隊的確定人 

數 問 題 ， ‧ ‧ 。 Mr. Graham —九五三年三月 

二十七日第35：次報吿書CS/29673的意思似乎在說 

如果#事國任何一方能作比他以調停人身份所能客 

観 要 求 的 更 大 的 讓 步 , 也 ! ^ 可 以 得 到 皿 0 

九九. 就算這種說法不錯，可是巴甚斯坦代表 

却Ê聲稱利用直 接諛剁而求取協議的努力事實上已 

經失敗。就印度代表方面來S,他似乎表示已經沒 

有签訌休戰協定的可能，'因爲使休戰可以實現的條 

件已經遒到破 

- O O . 雙 方 都 曾 聲 稱 它 們 過 去 現 « S i 將 來 都 

盡 最 大 努 力 求 取 協 議 ， 在 這 種 ， 下 ， 我 國 政 ^ 

於 上 面 兩 個 鏹 簡 直 不 知 道 應 怎 樣 滤 鄉 。 

一〇一 . ^裏我可以順便提及向理事會致詞 

的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的 代 表 , , 4 別 申 述 理 由 時 , 都 

發 揮 得 淋 E S 9 f f i ^ T S P ë ^ ^ # S : , 已 

經 顯 出 他 是 該 画 一 個 很 的 發 言 人 。 M r . V. K. 

Krishna M e n o n , 我 露 難 已 有 多 年 , 再 一 次 地 表 

現了他的敏鋭思想，辯證技巧和,儉比的辯才o 

̶ 〇 二 . 印 度 和 巴 甚 9 m 兩 ！ 理 在 德 里 

會議結束時,；6^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所發表的聯 

合公葬潁然是向前邁進了一步，這不僅因爲它重申 

了 以 公 正 不 倔 的 全 賊 決 來 敝 査 謨 喀 什 米 爾 邦 人 

民顚望的原則，和决定了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底以前 

任命全民表決總監,而且因爲SI方都表示決心在那 

個曰期以前把妨礙全民表决時限的初步問題解决。 

兩國國務總理這個可喜的决定所，的結果却未能 

資現，實在令人遺慽。本人沒有資格來麵一方面 

不對,我已經說過菲律賓不^偈祖一國 ï ï^F顧5 

—國的態^s剁定問題的。lèK可以表示，希望大 

家都能再有促成這個鱗一事資上也就是促TO 

前 ^ ： 麟 一 的 善 意 和 翻 糖 神 。 

- O S . 在 這 馳 許 値 得 提 及 聯 合 國 委 員 會 一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甚本決議案CS/U96,第+五 

段 〕 不 過 是 把 印 度 與 巴 甚 m 兩 國 代 表 首 先 在 " t t f e 

中 雙 方 政 府 接 受 的 M Î H ^ l f c f f i ^ 爲 

閬題的提!^入罷了。也許現在應該由雙方舉行部 

長 級 的 直 蹄 锬 來 再 作 一 次 努 力 。 再 ^ I fc 許 可 以 

恢 復 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二 + 日 聯 合 公 報 發 ^ 後 所 設 

的專家委員會的工作，因爲這個委員會在研究解除 

軍備這個棘手問題時,B經fèW 了許多方面的問題。 

—〇四.從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代表的陳述中 

可以看到這兩個國家並沒有撤囘它們對聯合國委員 

會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基 

本决議案的接受。巴基斯坦代表聲M本國政府把 

聯 合 國 委 員 會 的 ^ 決 議 案 作 爲 一 種 國 , 務 來 接 

受。印度代表也確憨他本國政府遵守在國際閬的義 

獰。 

—〇五.在這種TO之下，我國政府希望印度 

和巴基斯:efô0不断地努力，就査謨喀什米爾^ 

地位問題從‧剁,最後一定非成功不可oSIE兩H 

签訌的資易協定，正如印度代表在這裏所妥切表示 

的一様,Ji"HH可喜的標誌,說明他們釾於共同問題 

是 可 以 達 成 議 的 而 且也是能够獲得满意解决的》 

一〇六.印度原來的意思也IWi請安全理事會 

注意一種，！!^是一項爭端，因爲那個情勢的8S 

賴存在可能危及和平與安全的維持o不過後來巴甚 

斯 提 出 的 反 控 把 那 個 情 勢 改 成 了 憲 ^ 定 中 所 

說 的 一 種 ^ f f i o 這 一 ‧ 經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 

日理事會決議案[S/726D所確讎，該决讒，"此 

項爭端之艇鎮^可能危及國KKfo平與安全。" 

一〇七.不過現在這種皿中加人了一個令人 

不安的因素，可能毁自平簌剁或和平解决爭端的 

希望。我指的就是巴基SfSMS—月二+^日 

星期六把査謨喀什米爾邦正式併入印度所要採取的 

憲 法 步 ® l o 而 另 一 方 面 印 度 代 ^ I l 月 二 + ^ 日 

麵 不 會 發 生 那 種 事 情 ， 並 稱 關 键 所 在 的 一 天 ~ 

如 果 是 有 這 « I - 天 的 話 一 是 一 九 年 ― 月 + 

七 日 ， 那 一 天 邦 憲 法 定 開 始 生 效 ， 其 中 第 三 

節 稱 " 査 謨 爾 邦 無 論 目 前 或 今 後 均 爲 印 度 聯 

邦的構成部分"。因爲有這兩個互相衢突的陳述，所 

以理事會面前才有五國提出的決議草案CS/3778]0 

- O A . 自 從 安 全 理 事 會 受 理 這 項 爭 舰 來 ， 

我 們 一 再 促 難 方 縱 採 取 任 何 可 能 使 , M l f c ^ 

腿 妨 礙 公 l E » 平 解 决 該 爭 端 的 任 何 御 。 

— O 九 . 豳 於 照 査 謓 W 米 爾 姊 國 民 : ^ 建 

議召開國民代表^這個特定的問題一巴甚9îffi 



以前曾Itolfc問題提出搠一印度代表曾提出難 

保證，說國民代表大會的目的挹對沒有意思對安全 

理事會面前的問題自作主張或妨礙安全理事食的行 

動,他又說如果國民代表大會願意,可以對歸屬問 

題表示意見，但是却不能對這個問題採取決定。 

一〇.安全理事會曾明白表示不能贊同國民 

代表大會決定"査謨喀什米爾邦前mi歸屬問題"所 

聲稱的目的。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決議案 

聲 稱 國 民 代 ^ : 會 對 決 定 該 邦 ^ 或 ^ ^ 前 ^ 

歸屬問題可能採取的任何fîiô都與協讖原則不合。 

" . . .査謨喀什米爾邦的最後處置 i t £ J L 聯 

合國主持舉行自由公正全 民表决的民主方法由 

人示意志決定之。"CS/2017/Rev.l] 

― . 理 事 會 以 後 ̶ 九 五 一 年 五 月 二 + 

九日第五四八次會議中核定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 

個文件，對印度代表所提出的保證,潇意，並稱 

依 理 事 會 之 意 , 巴 基 斯 ， 文 中 所 稱 各 節 , 如 屬 正 

確 ， 則 所 涉 實 與 雙 方 承 允 以 聯 合 國 主 持 舉 行 公 

正 不 偏 的 全 民 表 决 決 定 査 謨 米 爾 將 來 歸 屬 問 題 

的義務相違背〔第五四八次會議，第八+九段〕 0 

一二.本人深信極宜重申理事會對這個問題 

經過審慎考盧後的意見,以免對它的立場發生誤解。 

卽使現在發現國民代表大會的起源，遠在«Bg什 

米爾全境國民大會常務理事會提出召開:fc#的諝求 

之前,理事會的意見也仍然成立。爲了這個理由,菲 

律賓支持五國草案並赌菓贊成。 

—三.我並不憨爲投菓贊成這偭决議案就是 

投累反對印度；原因很簡犟，因爲這個草案不過是 

重申安全理事會以前的決議案而已。我對於這個莊 

嚴的機構非常 t t ,所以當它通過一個决議案當事 

一方雖或誕爲對它不利，我却不能說理事會存有偏 

̶ 四 . 我 + 分 誠 懇 地 雜 當 事 雙 方 « 理 事 

會已有的決議案，這些决議案旣未作廢，也未加以 

修 正 ， 因 此 今 ^ 1 是 和 多 年 前 通 過 時 一 效 o 

一五.這就是菲律賓關於道個本機關受理已 

有相當時日的問題的意見。本人要說在此地提出這 

些意見,就是希望能藉此消除教問題具相的懷疑,並 

使本理事會^«能有一個明確的估計，而便於謀 

求永久的解决。 

一一六.我們是35洲的國家,巴基斯坦和印度 

和我們很接近，這不僅是地理上的原因，而且也是 

因爲歷久不變的長期歷史關係。我們知道印度和巴 

基斯坦都要求和平。我們希望看到這兩國政府對於 

它們之閬的誤解能够獲得和平解決，本人但願爲了 

這個目的已經貢獻了我國政府的努力。我國政府相 

信這個爭端的主要當事國如果本着容忍精神，它捫 

一定可以對它們之閬的問題獲得雙方滿意而且符合 

査謨喀什米爾人民利益的解决。 

一 七 . 主 席 ： 印 度 代 表 請 求 發 言 。 

—一八.Mr. Krishna MENON (印度）：依 

我國政府代表在理事會內以往的慣例,而且根據窻 

章規定請容本人就理事論目前' I f形發表意見o 

一九.我在發表本人意見之前首先願意說在 

這樣一種集會面前發言的目的可以說有兩方面。有 

時侯這兩個目的同時並進,有時侯只可能有一個目 

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設法說賑聽衆，讓他們按照他 

們所憨爲的事實加以剁斷。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說明 

— 種 立 場 , 至 少 在 將 來 某 一 個 時 ^ f ^ f t 質 , , 那 

tti場則已聲明在案。過去我國政府對於這一點沒 

有十分注意，因爲我們一再說過，那時最主要的考 

盧是尋求一個解決而不偏重細節。亂^這個冷酷 

的世 界上這種態度是會吃虧的。 

— 二 〇 . 就 目 前 ' I f 勢 我 們 對 於 理 事 會 面 

前的決議草案並沒有置喙的權利。這是理事會的決 

議案。它對於我們沒有約束力。事實上我科想有一天 

它會被送到印度政府那裏去，而印度政府按照通常 

的辦事途徑又會將它送交喀什米爾政府與印度的報 

紙，因爲它不是我們參與其事的一個決議案。安全 

理事會請我們發表意見，在逋常辦事^下， -H® 

人當然總^爲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個决議案會顧及 

應安全理事會之請而來的當事國所不得不發表的意 

見。這是憲章的原意。 

一二一.我沒有意思提出不必屑的爭論，不遇 

我拿到決議草案初稿時，不但發言還沒有完畢，而 

M是昨天午前o所作的 fggfc,是對當事他方便利 

而適當的修改。因此，如果說我已經就國民代表大 

會陳述了我的意見，以及說他們所想知道的一切都 

已 經 獲 悉 ， 實 « 與 事 實 不 符 。 

— 二 . 我 碟 提 及 S A 討 論 ， 不 過 我 這 裏 有 

已 經 分 發 的 文 件 ， 假 如 能 有 這 件 文 件 ， 我 當 然 



也可以有這些文件o我說的是什癍呢？我的朋友 

Mr. Cabot Lodge對我改變了會議的安徘,表示欣 

慰。我說的是什麼呢？我說的是下面這些話： 

"我不得不承認關於一月二+六日已經製 

造出一種危急的签氣，好像什«D日或零時那 

樣。但是不管我們所能了解的這種話的用意是 

什麼，我們都有責任把事ft指明，因此本人决 

定改變發言的安排"〔第七六三次會議，第七十 

九段〕——以便表明根本沒有什亵危機或那一 

類的情況存在。 

然 後 我 在 會 議 結 束 時 , 說 了 這 些 話 , 理 事 會 想 

必 記 得 ： 

"我想再有一小時也還不能將我的話說 

完。卽使我盡量簡練，恐怕也還需要兩小時至 

兩小時半的時間。這個問題的全部理由仍待提 

出。"〔同上，第二〇五段0〕 

—二三.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這件事情上心安理 

得地認爲決議草案照下面這樣說,是符合事K的： 

"業已聽取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代表 

就査謨喀什米爾邦爭端所作之陳述"。 

—二四.我們旣不能而且也不想提出修正、改 

動或採任何類似行動，不過我不願意我國國內認爲 

我在這個決議案醌醸和出現的時侯,沒有把上述'It 

況指明。 

一二五. 在我接着說下去以前,我還想在這裏 

提出我國政府對澳大利亜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前所作 

陳述的異議。我在以前的陳述中已經將它們加以詳 

細說明，我不願再花費理事會的時間。這對理事會前 

另外一個陳述也同樣適用；我們不能同意美國代表 

所作陳述倒數第二段的最後兩句〔上文第五+段〕。 

這些就是我要特別提出的事項。 

一二六. 有人指出我們不過是重申某事 ,沒有 

採取什麼新的行動。本人願以+分尊敬的態度請問： 

旣然這個理由的，分量在重申這一點上，mm-

個新決定——完全不管在八個小時內所提出的一切 

事實——是不是必屡？如果你們在那時的^認爲 

必須重申，那癍你們就是對問題的ft體作了一個決 

定。 

—二七.因此，安全理事會或提出和支持這個 

決議案的那些代表雖然可以那樣看法，我要聲明我 

却不能那樣看法。再有一厣，我有責任讓印度人民 

和政府知道我曾經在這個理事會裏說過,這個決議 

案只是要我們注意我們曾明白表示不能接受的那些 

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就是自一九四八年四月二+— 

日以來的各項決議案——我現在並不是指委員會的 

各項決議案而言。共次，這些決議案裹的原則，是 

否能包括這些决議案內所有的細節，也多少是一個 

令我們困惑的問題，澳大利亞代表吿訴我們他對許 

多問題還有懷疑，但是這並沒有使他不能得到一個 

結論。關於這一點，在印度境內我們大槪還要問這 

些言論所隱指——而我們認爲錯誤:一的那個所謂 

確定原則,是不是有重申的必要。 

一二八. 有些人也許要問：安全理事會對於其 

他確認的原則——不應侵略、不應改變一國現有'it 

況、不應改變合倂或歸屬情況的那些原則，難道不 

關心嗎？安全理事會似乎願意進行長時期的討論, 

甚至在夜間進行討論，以便對一個窻法內可能有的 

內容表示它的異議，所根據的理由是那個憲法改變 

現 狀 。 但 是 我 國 人 民 要 問 ： 對 於 „ 情 況 的 事 

項爲什瘿不也至少同樣表示不安呢？安全理事會對 

巴基斯坦憲法將喀什米爾一部分倂入巴基斯坦爲什 

»不表示關心呢？安全理事會對於這些镇土的歸 

倂，對於這些領土的軍事化，對於在這個會議室內 

所作的戰爭威脅，爲什麼不同樣地關心呢？ 

一二九. 我說了這些話並不是因爲你們會改變 

這個決議案，因爲很明顯地甚至在請本人於一月十 

六日發言以前，聯合王國和澳大利亜兩國的代表早 

就表示他們預備怎樣作法。我在昨天開場的陳述中 

已經提到那一點0 

—三〇.這些情勢的確產生了一些奇怪現象， 

我有權對它們加以論萍,因爲它們都是政治問題。在 

這裏大不列顚女王陛下的代表對一個曾經猹得王室 

同意的譲會法令,表示異議。這種程序實在少有。我 

們是根據當時——幸好如此——而不是印度君主統 

治終止以後,王室所同意的一個議會法令來行事的。 

因此與這些問題有關的那些人現在的行爲不僅是質 

難我們,而且也是質難他們的習慣法——因爲他們 

沒 有 基 本 法 一 f i l 們 的 法 律 條 文 , 他 們 的 傳 統 和 

法案上皇家印璽的效力。 

一 三 一 . 現 在 我 們 進 一 步 ^ 委 員 會 說 了 些 

什麼一我的陳述不會太長。委員會說（不是我這 

樣說）一但是爲什麼八年以前通過的決議案會這 

^ 要 , 而 理 事 會 所 派 之 委 員 會 認 具 提 出 的 報 吿 反 



而不合格,這種情形也是印度人民和對於這件事並 

無成見的世界輿論所不能了解的——TTS就是委員 

會在其第三次報吿書第二四九段內所說的話： 

"在本質上撤退問題在於委員會一九四八 

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所 

列先後解除該邦武装的辦法不足以解決目前情 

勢。該邦內的情勢已經發生變動；決議案却依 

然如奮o," 

一三二. 諸君今天却把這裏面所含的一個饕 

吿，就是該邦情勢已有變動而決議案却依然如奮的 

驗 ， 抛 到 ; M l 雲 外 。 我 以 對 餘 非 常 尊 敬 的 態 度 

說，你們還更進了一步，你們一定要使那些決議案 

像化石一樣地保留下來,因爲你們重申那些決議案， 

把它們保留下來,留袷後代o 

一三三. 現在我必須論列第二段内的立場。我 

要再度聲明：這一^^喀什米爾邦元首，前統治家 

族的一分子缺乏觼貌。聯合王國代表竟然也是這種 

案文的起草人之一，賁在又一次叫我大感驚詫，因 

爲喀什米爾國民代表大會並不是由査謨喀什米爾會 

議所齑生的。安全理事會是世界上各國代表所組成 

的集國而不是由私人機關的代表所祖成的。印度政 

府代表巳經把關於這個問題的憲法文件向安全理事 

會提出；在這種情況下，決議案聲稱國民代表大會 

據以行事的若千決議案，無論係由什麼重要機關通 

過，在印度憲法上或其構成單位喀什米爾境內都沒 

有地位,本人不得不認爲這種說法是一種缺乏觼貌 

的行爲。但是我們沒有補救辦法，因爲表決權；É你 

們手裏一我的意思是說表決權在理事會手裏。 

̶三四.因此本人認爲這段文字在通常情況下 

不致爲這樣尊嚴、這樣遵守躕儀的一個集會所通過 

的。無論在什»1«況下，喀什米爾邦元™應享有 

通常該邦无首所應享有的考盧。 

̶三五.有人提到本人前任代表Sir Benegal 

Rau在這個理事會裏所說過的話,我本來誕爲他的 

話,可以充分防止安全理事會重蹈覆辙，喀什米爾 

憲法及喀什米爾國民代表大會並沒有使喀什米爾像 

你們所說的那,印度合倂，成爲印度一部分，我 

這種說法大槪也不會起什亵作用——因爲我從前已 

經這樣說過。使喀什米爾合倂的是一九四七年內得 

到皇室認可的一個議會所通過的加入法案。因此這 

~ ~ s 事會iE^fâl,第四年，*^H3號，文件S/1430, 

® = 四 线 

個憲法並沒有使'îf況有所改饞，如果理事會不預備 

接受印度政府關於本人適才所論的一件事——國民 

代表大會行動基於加入這件事——的陳述，那末理 

事會所要質問的，是加入這件事；但本人要說安全 

理事會是無權那樣去做的。 

一三六. 其次，我願意提出這個決議草案不僅 

事關喀什米爾國民代表大會，而且還事關印度，因 

爲這個理事會現在認爲應該糜^!主張無效的那些 

規定是印度憲法的一部分,於一九五四年由總統命 

令列入的。因此現在理事會的聲明不僅是關於喀什 

米爾憲法的一個聲明而已。安全理事會正在吿訴印 

度在它的憲法裏可以有些什癍，因爲我們如果照着 

理事會的說法去做,我們便一定要修改印度的憲法， 

因爲安全理事會要我們這樣去做o 

一三七. 我在這個會場裏曾經聽到許多關於國 

內管轄的辯論。本人就曾多次代表政府認爲很少人 

可以用國內管轄爲掩護的工具。不過安全理事會擬 

對另一國憲法發表訓令,却是這個聲明的意義所在， 

因爲如果對唼什米爾的憲法須加干涉，那麼對於印 

度的憲法便也須加以干涉。 

一三八. 最後本人要說國民代表大會法案是法 

律上所謂的宣吿法案。它並沒有製造什楚新的情況； 

它只是確認現有的事態。這也就是Sir Benegal 

Rau向理事會所說的話。事實上，喀什米爾國民代 

表大會對於印度聯邦不能發生約束力量。如果國民 

代 ! ^ 會 逋 過 若 干 規 定 ， 與 聯 邦 法 案 不 合 ， 那 ^ ! 

是一種越權的行爲，而並不發生一個附屬立法機關 

或者甚至一個國家立法機關通過一個决議案來約束 

安全理事會的問題。 

—三九.我願意將六年以前Sir Benegal Rau 

於一九五一年內所說過的話宣讀一邇，我國政府認 

爲特別就這件事而言,六年的時閬改變了許多事情。 

那 時 S i r Benegal Rau說： 

"因此，修正決議草案寳際上還是未能顧 

及喀什米爾目前情況的基本事實，並且皿有 

若干條文,是我ffî̶直明言無法可以接受的。要 

想這個問題得到和平解決，就必須先造成一種 

和平的氣氛。可是，巴基斯坦境內艇績不斷髙 

唱入雲的聖戰呼聲，以及巴基斯坦政府向印度 

政府所作蠻横無理的譴責铘不能辑供和平解決 

的適當琮境。再者，不時重提爭端或是將已經 



解決的問題重行提出討論，也不能對此事的和 

平解決有所裨助。印度政府的渴望和平，勝於 

——印度政府渴望世界和平，並且s想與 

它的鄰國和平相處。但如和平不以公平及正義 

爲甚礎，那豳這種和平是不會永久的。"〔第五 

三八次會議，第二十二段〕 

— 四 〇 . ， 界 上 我 們 那 一 ^ 地 區 來 說 , 這 

個決議草案所能有的唯一效果，就是重新煽動這個 

問題。這是和憲章宗旨相違背的，因爲根據憲章聯合 

國應該是一個使互相衝突的利益取得協調的地方。 

這個決議草案不過再度培養不和的果實而已。它對 

任何解決辦法都沒有貢獻,因爲無論什麼決議案,達 

成解决的途徑只有兩條。一條就是强制規定；本人 

認爲聯合國根據憲章無權强制規定一種解決。另外 

—途就是由雙方協議。因此今天逋過另外一個決議 

案，重申一方^絕的事項，重申我們曾經拒絕接 

受而且已經爲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及一九四九年 

—月五日決議案取而代之的許多決議案，在我們看 

來實在不能算作促進聯合國宗旨或便於安全理事會 

行使任務的舉勅。 

一四一. 本人確信提出這倜決議草案的各國代 

表的動機是高尙的。本人相信他們誕爲這是達成他 

們心目中以爲是一種解决辦法的一個步驟。不過我 

國政府不僅要注意對於這件事的"^態度，它還必 

須注意牽涉的問TO後果。因此本人顕聲明我們對 

這個決議草案的態度和我們對 以前各項決議案的態 

度相同。 

一四二. Mr. NOON (巴甚斯坦）：本人面前 

現有關於尼赫魯先生及其政府的兩種看法：一種是 

他的代表在這裏說明的，另一種是我要向理事會提 

出的。 

— 四 三 . 根 據 M r . Krishna Menon的^fe , 

尼赫魯先生及其政府已經背棄了他們的國際協定， 

已經把喀什米爾邦倂入印度；那已經是一個旣成事 

實。 

一四四.根據额尼赫魯先生的印象，我認爲 

他是一個講信義的君子,代^^個講信義的民族,雖 

然他和他的政府還沒有實行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自 

由公正全民表決的協定，可是尼赫魯先生却從來沒 

有公開聲明他不預備履行那個協定。我們在報上、在 

議會裏所看到聽到的尼赫魯先生的每次聲明，始終 

都說他要履fil»個協定，他要在聯合國全持下舉行 

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 

̶四五.現在他的代表在這裏所說明的尼赫魯 

先生的情形和我心目中的一位君子尼赫魯先生的情 

形中何者應該爲那個偉大的國家所接受，這便要由 

印度人民自己去決定了。也許將來會第二次發生尼 

赫魯先生:!f^i當機會否認他的代表在這裏所說的話 

的情形。 

一四六. Mr. Krishna MENON (印度）：主 

席，我並不是因爲程序問題而起立的，因爲在我們 

的國家內我們是習慣於這樣的。這不是一個尼赫魯 

先生或任何人所說明的情形的問題，它是一個決議 

案內容和所有爭執是些什麼的問題。 

一四七. 主席先生本人對閣下容許這種失鞾之 

言 ， 深 覺 遺 慽 , 不 過 , 們 來 說 ， 我 在 理 事 會 的 發 

言沒有一個字可以被解釋爲我們不預備履行我們的 

國際義務。事實上我請求這個理事會按照憲章規定 

來處理這些問題。可是每一國家的政府有權提出它 

自 己 的 解 釋 ， 尤 權 促 請 理 事 ^ 意 與 這 件 事 有 

關 的 一 切 情 ^ 周 圍 的 事 寳 。 

̶ 四 八 . 假 如 這 個 » 像 剛 才 三 四 分 鐘 內 的 情 

ffl那樣去進行，,我們不是照昨天^的郝 

樣方式來進行了。 

一四九.爲了载入耙錄，我要聲明，凡是代表 

印度政府在這裏所說過的任何一句話，都絲亳沒有 

表示印度政府或印度聯邦有不擬履行它所承擔的任 

何國際義铬的意思。 

―五。.主席：理事會是不是可£^*行表_决？ 

現 在 對 文 件 S / 3 7 7 8 內 的 决 ^ 案 舉 行 表 決 。 

舉手表，決。 

赞成者：澳大利茧、中國、哥侖比茧、古巴、法 

蘭 西 、 菲 律 賓 、 瑭 典 、 大 不 列 , 北 麵 

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蘇維埃ft#主義共和國聯邦。 

決議草索經"十票對零 i l遢,棄權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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